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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庆州旅游发展委员会召开2015年春节
元宵节期间旅游安全和接待

工作部署会

2月5日下午，我委召集各旅游企业负责人召开2015年春节、元宵节期间的旅游安全稳定和接待工作部署会。会议由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武主持，张培涛副主任出席会议并讲话。参加会议的有迪庆州旅游发展委员会执法支队人员、各旅游企业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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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副主任传达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2015年春节元宵节期间旅游安全工作的通知》（云府办明电﹝2015﹞5号）、《云南省假日旅游协调领导小组关于做好2015年春节假日旅游工作的通知》（云旅发电﹝2015﹞1号）、《云南省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云南省假日旅游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市场秩序整治 旅游安全生产及2015年春节假日旅游工作联合大检查的通知》（云旅发电﹝2015﹞2号）、《迪庆州旅游产业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2015年春节元宵节期间旅游安全和接待工作的通知》（迪旅产办发〔2015〕1号）文精神。
二、张副主任传达了《迪庆州旅游发展委员会关于做好春节元宵节假日旅游安全和接待工作的通知》精神，张副主任就做好春节、元宵节期间的旅游安全稳定和接待工作做出了具体的安排部署。
一是强化责任，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要根据（迪旅产办发﹝2015﹞1号）文件要求，在迪庆州旅游发展委员会春节元宵节旅游接待工作领导小组督促指导下，进一步强化对各项接待工作认识，细化工作责任。结合假日旅游市场的新特点，制定和完善春节元宵节期间旅游安全和接待工作实施方案，细化安全市场检查方案、旅游市场执法检查方案、春节旅游安全应急预案等，健全各项工作机制，建立24小时领导在岗带值班制、旅游信息统计上报制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加强旅游投诉受理力，及时为游客提供旅游咨询，提高干部职工工作责任感，确保春节元宵节期间假日旅游接待各项工作充分具体，为有力有序有效地做好假日旅游各项准备工作提供有力保证。
二是加大检查，强化责任，抓好旅游安全工作。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进一步落实安全责任制，强化安全监管。一要加大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力度，提高旅游行业从业人员安全责任意识。二要抓好安全检查和防范工作，早部署、早安排。2月17日前，州旅游发展委员会及三县旅游局重点在县辖景区（点）、宾馆（饭店）、旅行社、藏民家访等各旅游企业单位开展节前安全生产大检查和隐患排查，重点检查消防设备是否完好、消防道路是否畅通、消防措施是否到位，确保重点消防部位、游人集散地万无一失；检查饮食卫生、娱乐设备和景区（点）危险路段、区域安全保障，发现有安全隐患，及时督促下令整改，严防安全责任事故的发生。坚守24小时值班制，确保联络畅通。
三是加强管理，督促落实，维护旅游市场秩序。进一步加强对假日旅游市场的规范和引导，营造和谐、文明、有序的旅游环境。一要开展旅游市场执法检查。主要检查旅行社租用未取得旅游客运资质的车（船）从事旅游活动，检查旅行社不制作团队行程计划书、旅行社聘用、委派未经培训合格的人员从事旅游活动，检查旅游商品购物场所出现引诱、欺骗、胁迫旅游者购买商品，制作假冒伪劣商品等，确保旅游市场安全稳定。二要加强假日旅游市场监管，严禁哄抬物价、以次充好等不法经营行为。三要旅游接待单位要开展诚信经营活动，规范旅游经营行为，加强对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管理，杜绝导游无证上岗、欺客宰客等行为，引导开展文明服务，提升假日旅游服务质量。四要认真做好投诉处理，优化旅游消费环境，坚持24小时领导带值班制，24小时受理旅游投诉制，确保春节期间出现的各种问题及时有效得到解决。五要加强文明旅游宣传，积极倡导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旅游观念，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共同维护旅游生态环境，加强对游客的全程引导和教育。六要加强信息的上报和新闻宣传，第一时间收集各旅游点的时讯，争取旅游信息一日一报，并主动与新闻媒体联系沟通，宣传春节假日旅游亮点，营造欢乐祥和的假日旅游氛围。

